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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关于举办2010年全州放射工作人员培训班的通知

州属各医疗单位、州卫生局审批的民营医院、各使用放射源及射线装置的相关单位、各县（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为加强对放射工作人员的管理，保障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与安全，根据《职业病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云南省职业病防治条例》、《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及《放射工作人员健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云南省卫生厅委托省卫生厅卫生监督局在我州举办2期放射工作人员培训班，由楚雄州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具体承办，现将培训班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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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州辖区内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含民营医疗机构、个体诊所）内所有从事放射诊疗的工作人员；
2、县级及其以上医疗机构分管放射工作的领导；
3、各使用放射源及射线装置单位负责放射安全的操作人员、管理人员，车站从事X射线的安检人员
二、培训内容

    1、放射防护基础知识及标准的应用；

    2、放射防护法律、法规及规章；

3、Ⅹ线摄片质量控制

4、省卫生厅卫生监督局确定的其他培训内容。

三、培训时间、地点

（一）培训时间：

第一期：2010年7月5日14:30-17:30报到

       7月6日-7月7日培训

第二期：2010年7月8日14:30-17:30报到

       7月9日-7月10日培训

（二）培训地点：楚雄市福宝山庄（尹家嘴水库旁，可乘3路公交车灵秀湖站下）

(三)报名地点：福宝山庄总台
      四、培训费用

各县参训人员每人收取培训费、资料费、办证费、食宿费共计480元，食宿统一安排。州、市属参训人员不统一安排住宿，费用据实扣除。

五、有关要求

（一）本次培训班为省卫生厅委托省卫生厅卫生监督局在我州举办，培训教材、师资、考试、办理《放射工作人员证》等工作由省卫生厅卫生监督局统一安排。

（二）本次培训后将进行《放射工作人员证》的新办和复核工作。按照《放射工作人员健康管理办法》的规定从事放射工作的工作人员未取得《放射工作人员证》的，将不得上岗；医疗单位将不予核发《放射诊疗许可证》，在进行《放射诊疗许可证》审验时将不予审验；放射工作单位未按照规定组织放射工作人员参加培训，情节严重者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六十三条予以处罚。请各单位高度重视，统筹安排好人员分别参加2期培训班，原则上每期安排一半的培训对象参训。

（三）各县（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负责通知辖区内县级及其以下医疗卫生机构（含民营医疗机构、个体诊所）、各使用放射源及射线装置的相关单位按期组织人员参加培训。

（四）请州属各有关单位、各县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统一将各单位、各县市拟参训人员名单于6月30日17：30前以电子邮件的形式报州卫生局卫生监督所稽查科。

（五）新办理《放射工作人员证》的人员每人交小1寸免冠照片一张，以便统一办证。原持有《放射工作人员证》（08年使用的新证）者需带原有《放射工作人员证》复核。

  联系人： 姜文广、金玲

  传  真：  0878—3133201
  联系电话：0878—3133220
电子邮箱：cxzwsjdsjck@163.com
附件：1、新办证参加培训人员回执

        2、复核证参加培训人员回执
3、使用放射源及射线装置的单位（厂矿、车站）名单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八日

  抄报：州卫生局                                           
附件1：          

新办证参训人员名单回执
填报县市（单位）：
	工作单位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参训期数

	
	
	
	
	

	
	
	
	
	

	
	
	
	
	

	
	
	
	
	

	
	
	
	
	

	
	
	
	
	

	
	
	
	
	

	
	
	
	
	

	
	
	
	
	

	
	
	
	
	

	
	
	
	
	

	
	
	
	
	

	
	
	
	
	

	
	
	
	
	

	
	
	
	
	

	
	
	
	
	

	
	
	
	
	


附件2：

复核证参训人员名单回执
填报（单位）：
	工作单位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参训期数

	
	
	
	
	

	
	
	
	
	

	
	
	
	
	

	
	
	
	
	

	
	
	
	
	

	
	
	
	
	

	
	
	
	
	

	
	
	
	
	

	
	
	
	
	

	
	
	
	
	

	
	
	
	
	

	
	
	
	
	

	
	
	
	
	

	
	
	
	
	

	
	
	
	
	

	
	
	
	
	

	
	
	
	
	


附件3：  

使用放射源及射线装置的单位（厂矿、车站）名单

1、云南德胜钢铁有限公司

2、云南奕标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3、禄丰县水泥厂

4、禄丰县土官水泥厂

5、元谋县土林建材有限公司、黄瓜园分公司

6、大姚县六苴铜矿

7、永仁耀华水泥厂

8、元谋县火车站

9、禄丰县火车站

10、元谋县汽车客运站

11、武定县汽车客运站

12、禄丰县汽车客运站

13、大姚县汽车客运站

14、牟定县汽车客运站

15、楚雄市（东、西、南、北）汽车客运站

16、红塔烟草（集团）有限公司楚雄烟厂

17、雄安中密度板厂

18、楚雄经开医院

19、双柏县中密度板厂

20、一平浪盐矿

21、楚雄滇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22、云南宏源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龙江磷化工厂（原东瓜化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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